
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實施要點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實施要點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實施要點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實施要點 

102 年 4 月 16 日北府教國字第 1021559763 號函 

一、新北市政府為照顧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軍公教遺族之就學，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優待對象為軍公教人員因作戰、因公、因病或意外死亡，其婚生子女、養子女或無子

女者之同胞弟妹就讀本市所屬公私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者。 

三、前項所稱軍公教人員，指陸、海、空軍現役軍官、士官、士兵及政府機關、學校編制員額內之

人員。本要點優待條件、內容、項目依附表一之規定。 

四、本要點優待標準，依本市當學年度核定收取學生費用收費標準及附表二之規定辦理。 

五、公費請領規定： 

（一）除制服費於第一學期一次請領外（第二學期始核給公費者，制服費減半），其他學雜費、

書籍費、主食費、副食費按各學期請領。 

（二）除學雜費不分全、半公費一律全額補助外（限有繳交學雜費者），其他制服費、書籍費、

副食費，「半公費」者應比照全公費減半申請。 

（三）第一學期新申請公費者，請領公費月數從九月至翌年一月止，共計五個月。業經本府核

准在案者，請領公費月數從七月至翌年一月，共計七個月；第二學期從二月至六月止，

共計五個月。 

（四）軍人遺族子女申請主食費者，需檢附聯合勤務總部留守業務署未領眷補證明者始可核

發。 

（五）申請副食費，全公費者每月為 2800 元，半公費者每個月為 1400 元。 

（六）全公費軍人遺族主食費每月以 653 元計算；半公費軍人遺族主食費每月以 326 元計算；

全公費公教遺族主食費每月以 301 元計算；半公費公教遺族不予核發主食費。 

六、公費請領手續： 

  各級學校利用註冊時機或其他適當場合，加強宣導本就學費用優待措施，以維護學生權益。 

（一）申請時間： 

１．第一學期於九月份辦理。 

２．第二學期於三月份辦理。 

（二）檢送表件及證件： 

１．新申請者： 

（１）申請書乙份。（如附表三） 

（２）優待名冊乙份。（如附表四） 

（３）印領清冊乙式二份。（如附表五） 

（４）戶口名簿影本。 

（５）下列有效證件影本之一種：卹亡給與令、撫卹令、年撫卹金證書、軍人遺族

就學證明書。 

（６）其父或母為現職軍公教人員者，應繳交未領子女教育補助費證明書。 

（７）軍人遺族子女，申請主食費者應檢附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留守業務署出具未領

眷補證明。 

     ２．業經本府核准在案者： 

（１）優待名冊乙份。（如附表四） 

（２）印領清冊乙式二份。（如附表五） 

七、公費請領應行注意事項： 

   （一）軍公教遺族同時符合本就學費用優待及政府其他教育補助優待之規定者，僅能擇一申請， 

不得重複。  



（二）申請就學費用優待，一經核准，其減免及補助各費用，發至該生在同一學校畢業為止，

不必每年再行檢證申請。 

（三）報本府審核之證件，一律使用影本，惟學校應將原本仔細查驗後，於影本上註明「影本

與正本相符」字樣戳章，並加蓋查驗人職名章，以昭負責。 

（四）軍公教遺族子女經核定公費後，因故輟學離校，已發之制服費、書籍費不予回收，主食

費、副食費發至該生離校當月止。 

（五）學生復學、轉學及升學，應於入學時，重行檢證申請。轉學生並應填註原就讀學校及年

級。 

（六）每學期公費一律由學校轉發。學雜費、書籍費、制服費應於收到本府核撥公費後三日內

轉發給學生，主食費、副食費應按月於月初時發給。 

（七）公營事業機關人員遺族不適用本就學優待補助。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 種類 優待條件 優待對象 優待項目 
全公費 因公死亡，在撫卹期限內。 軍公教遺族子女或無子女者之同胞弟妹。 

一、 學雜費、制服費、書籍費、副食費。 二、 公教遺族核發主食費每個月新臺幣（以下同）三百零一元。 三、 軍公教遺族子女(需持有聯合勤務總部留守業務署未領眷補證明者始可核發)或無子女者之同胞弟妹核發主食費每個月六百五十三元。 
半公費 因病或意外死亡，在撫卹期限內。 軍公教遺族子女或無子女者之同胞弟妹。 

一、 除學雜費不分全、半公費，一律全額補助外，制服費、書籍費、副食費比照全公費減半發給。 二、 公教遺族不發給主食費。 三、 軍人遺族子女(需持有聯合勤務總部留守業務署未領眷補證明者始可核發)或無子女者之同胞弟妹核發主食費每個月三百二十六元。 減免學雜費 一、 撫卹期滿 二、 支領一次撫卹金 軍公教人員死亡，領受一次撫卹金及撫卹期滿之子女或無子女者之同胞弟妹。 學雜費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 

                               （單位：元）   

補    助    公    費 
類        別 

全年制服費 一學期書籍費 副食費 主食米 

未領主食米 653×月數 

全公費 

已領主食米 
1500 800 2800×月數 

0 

未領主食米 326×月數 
軍人 

半公費 

已領主食米 

750 400 1400×月數 

0 

未領主食米 301×月數 
全公費 

已領主食米 

1500 800 2800×月數 

0 公教 

半公費 不發主食米 750 400 1400×月數 0 



 附附附附表表表表 3 

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補助申請書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補助申請書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補助申請書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補助申請書 

新申請者專用（核准在案者不必填寫） 

就讀學校：                                         學年度第  學期   年  月  日製表 學生姓名  性別  年齡  
身分證字號 

 入學年月 年     月 年級  
修業 年限 

年 電話  住    址  功勛人員姓名  關係  
轉復學生原肄業學校與年級 

 姓  名 關  係 姓  名 關  係 

    家庭狀況 

    字號  撫恤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證件名稱 

□ 撫恤令 □ 卹亡給予令 □ 就學證明書 □ 年撫恤金證書 □ 輔助金證書 □ 卹傷撫恤令 
撫恤年期              年 戶名： 身分證字號： 局號： 

功勳類別 

□ 因公死亡 □ 因病死亡（含意外死亡及視同意外死亡） 

郵局郵局郵局郵局帳戶帳戶帳戶帳戶 帳號： 學校審查 擬定待遇 

□ 全公費 □ 半公費 □ 減免學雜費 

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或蓋章 

□ 未領取「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 

 

 學校承辦人  校長職章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查意見 
 附註： 一、本申請書請檢附撫恤證件影本，請蓋有「與正本相符」章及承辦人職章。 二、本申請書一式 2 份，學校留存 1 份，1 份送本府審查。 三、本表所填各項及有關證件，應由主辦學校詳核，如有不實，學校負連帶賠償公費之責。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4 

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補助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補助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補助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補助優待名冊優待名冊優待名冊優待名冊 

 

就讀學校：                                  學年度第   學期   年    月   日   製表 

姓名     

年級學號     

性別     

功勛人員姓名     

關係     

功

勛

事

實 

功勛種類 

□陣亡 

□公殞 

□病故 

□軍人 

□公教 

□陣亡 

□公殞 

□病故 

□軍人 

□公教 

□陣亡 

□公殞 

□病故 

□軍人 

□公教 

□陣亡 

□公殞 

□病故 

□軍人 

□公教 

名稱     

字號     
證

件 

給卹年限     

核准待遇 

□ 全公費 

□ 半公費 

□ 減免學雜費 

□ 全公費 

□ 半公費 

□ 減免學雜費 

□ 全公費 

□ 半公費 

□ 減免學雜費 

□ 全公費 

□ 半公費 

□ 減免學雜費 

備註：高中職組別     

合計共     人 

填表說明： 

一、本名冊適用軍公教遺族子女申請就學費用優待之用，例如「功勛人員姓名」欄，如係軍公教遺

族子女，則填功勛人員姓名。 

二、功勛種類：填寫「陣亡」、「公殞」、「病故」（註明軍人或公教遺族）。 

三、證件名稱欄：填寫「卹亡給予令」、「撫卹令」、「傷殘撫卹令」、「年撫卹金證書」、「軍人或公教

遺族就學證明書」。 

四、給卹年限起卹年限：如 95 年 8 月起至 105 年 7 月止。 

五、核准待遇：填寫「全公費」、「半公費」或「減免學雜費」。 

六、本表填送一式 1 份，各校請留備份存查。 

 



附附附附表表表表 5 

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補助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補助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補助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補助印領清冊印領清冊印領清冊印領清冊 

就讀學校：                                    學年度第   學期   年    月   日   製表 

姓    名     

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     

年級學號     

軍人功勛或 

公教功勛 

□ 軍人 

□ 公教 

□ 軍人 

□ 公教 

□ 軍人 

□ 公教 

□ 軍人 

□ 公教 

全公費或半公費 
□ 全公費 

□ 半公費 

□ 全公費 

□ 半公費 

□ 全公費 

□ 半公費 

□ 全公費 

□ 半公費 

制服費     

書籍費     

副食費     

公費

金額 

主食費     

學雜費金額 

（公立國中小無

須填） 

    

合計金額     

學生蓋章     

發給公費 

核准文號 
    

局號局號局號局號     

郵局郵局郵局郵局 

帳號帳號帳號帳號     

以上共計    人，共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出納              主計            校長    

聯絡電話含分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